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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200 年前，比不上桃園觀音的 7500 年前，但是北海岸由於位處國家級風景區裡，列入

保護，違者可依發展觀光條例處罰，因此沿岸無開發破壞及嚴重汙染，反而生長情形良好

。 

七、「黑海事件」發生後環保署會同桃園縣政府環保局已經到現場會勘、採樣，但是尚未查明

偷排廢水的元凶。其實觀音工業區工廠埋暗管、濫排廢水，多年來都是「不能說的秘密」

，桃園縣海岸的珍貴藻礁遭廢水汙染嚴重破壞，但是往往環保單位接獲檢舉派員前往稽查

，現場已經沒有可供採樣的跡證。 

八、本席認為此次汙染絕非偶發事件，海邊暗管一大堆，工廠常利用雨天和假日大肆排放，擁

有先進科技儀器有公權力的環保單位應該拿出積極的做法，例如長期駐點採樣、超過標準

迅速開罰等，才能有效打擊偷排廢水的工廠，才能挽救海岸，保護珍貴的藻礁生態。 

九、以上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十一）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中、日、韓啟動 FTA（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對我國造成的影響與壓力，甚感憂慮；台灣向來依賴對

外的經濟貿易，若是喪失國際競爭力與優勢，將對產業造成重

大影響，如何儘速提出因應對策，政府責無旁貸，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三方啟動 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已經對我國造成強大壓

力，連馬英九總統都在兩個不同場合先後表示：希望台灣能在未來八年內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而「因應中日韓 FTA，美牛議題更加迫切需要解決，恢復 TIFA（台

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定）協商也更急迫」。 

二、副總統蕭萬長日前也說，中、日、韓啟動 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將抵消我與大陸簽

ECFA（兩岸經濟協議）的優勢，台灣必須自由化，「該鬆綁就鬆綁，該開放就開放」，否

則無法壯大。 

三、中、日、韓一旦談成 FTA，台灣將會迅速消失 ECFA 的優勢；因此想與日本、韓國競爭，

台灣勢必進行貿易自由化，許多法規也都該跟國際接軌，大部分國家都朝這個方向做，我

們若是不做，堅持自己的一套或特殊考量，一旦沒有國際環境支持，台灣未來堪憂。 

四、本席認為台灣越開放就越有機會，在人才、資金、技術各方面都要與時俱進改革鬆綁，一

定要朝自由化方向邁進，沒有遠見和前瞻的政策，勢難面對未來的國際挑戰。針對以上現

況，政府應該加速與各國的經貿談判，以積極行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ECFA 的後續協商也

要盡速達成，以免 ECFA 帶來的相對優勢迅速被抵消。 

五、同時本席認為政府的腳步不能停留在「研商、研議」階段，我國的腳步一定要快，因為各

國都在互簽 FTA，各國都在自由化，中、日、韓三國的談判預估一至兩年即有具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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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並不是站在台灣這邊，再等待下去非常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六、同時台灣的國際地位特殊，兩岸的政治對抗造成台灣欲與他國議簽 FTA 之類的協定，原本

即有相當的困難；近年兩岸關係稍趨緩和，出現與他國議簽「類 FTA」協議的契機，若是

不把握此時機儘速進行，一旦兩岸關係發生任何變數，台灣要再走出去將難上加難。 

七、不過台灣欲順利與他國議簽「類 FTA」協議，根本的問題在於「自由化」；所謂自由化必

須在互利的前提下進行，絕無可能要求對方片面「讓利」。政府應該對國人說清楚、講明

白目前的國際競爭態勢，不開放、不自由化，台灣經貿將難以在未來與其他國家競爭；要

開放、要自由化則台灣一定要做好共同面對農產品等更進一步自由化的局勢。 

八、未來的十年會是如馬總統所言的「黃金十年」抑或媒體貶抑的「黃土十年」，現在就是關

鍵！以上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十二）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幾位青少年以排泄物欺負遊民的事件，

學校當局的處理方法與態度實有可議之處，而個案背後的原因

值得深究之外，遊民的安置與輔導亦是重要問題，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台北市發生幾個高中生深夜欺負露宿的遊民，將排泄物當頭淋下，還自拍「傑作」上

網。影片曝光後，社會的指責聲浪排山倒海，隔天其中兩個高中生在鏡頭前下跪道歉，但

是我們社會需要反省的只有他們嗎？ 

二、的確，這樣的行為絕對讓人無法輕易原諒，社會輿論以及網友大罵他們是人渣、廢物，這

樣離譜的行徑，不僅毀損自己與家人的名譽，而且要對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但是少年會做

出如此偏差的行為，背後的原因更值得我們大人去深思與探討。 

三、首先，這些少年恐怕事前並不認為這是錯誤行為，否則不會上傳影片炫耀；少年在影片中

說，「補習班老師說，這樣可以激勵遊民脫離街頭」。其中一名少年從小就以欺負遊民為

樂，會對遊民吼叫、丟石頭。顯然，他自小就出現的偏差行為，卻一直未獲糾正，可能甚

至是被大人、師長默許，長大後才會變本加厲。 

四、也許這些少年從小到大接受到的觀念，都認為遊民是好吃懶做、不事生產的「廢物」，不

可否認的是，這樣的認知與歧視，社會上無所不在，否則不會有台北市議員公開在議會要

求市政府對遊民潑水「可以發獎金」。這跟對遊民潑糞只是程度之別而已，基本思維並沒

有太大差異。 

五、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其實不少遊民是因為經濟的因素而流落街頭，例如社會產業結構變

化、經濟蕭條，無法如一般人就業也沒有受到社會福利制度的保護；更有不少遊民是因為

疾病而流落街頭，變成社會邊緣人，均非單一或個人的問題。 

六、當社會把矛頭全對準了幾個出事的年輕人，不妨回頭想想，是什麼樣的環境讓他們覺得這


